
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先后掀起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热潮，垃圾分类
的各试点城市都根据自身实际，出台
了垃圾分类措施，在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置和源头减量等方面作出了
相应规定。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
些试点城市，都在垃圾分类上持续发
力，从规定到行动，总结出了不少可借
鉴的经验。

在垃圾分类执行中，各地都规定
对个人或企业违规处罚的最高标准，
且在整治行动中动了真格。有些城市
对个人罚款最高达 1000 元，对单位罚
款最高达 5万元。而有些城市则采取了
奖励与处罚相结合的措施，让违规者

“喊疼”的同时，也尽量使垃圾分类更
人性化。还有城市把垃圾分类与个人
信用挂钩，采取了举报奖励制度、曝光
制度等措施。

不过，垃圾分类也遇到了阻碍。一
些地方出现了垃圾桶设置不够，没有

按规定设置分类垃圾桶。有些居民仍
延续以前倾倒垃圾的习惯，甚至有个
别居民被抓现行还满不在乎，被罚款
也显得若无其事。执行中普遍存在“执
法难、取证难”，尤其是执法成本偏高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但从总体看，各试点城市基本完
成了前阶段的垃圾分类工作。而如今，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
施发展规划》出台，提出到 2025年底，城
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60%等，与
三年前的规划相比，看似任务更重。但无
论如何，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落实垃圾
分类新举，绝不能含糊，必须以更大勇气
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为“美丽中国”建
设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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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福

3 月到 5 月历来被视为长个
儿的“黄金期”。据报道，在电商
平台上，商家俨然已嗅到商机，
纷纷推出钙锌咀嚼片、助力增高
贴 、增 高 拉 伸 机 等 五 花 八 门 的

“增高神器”，宣称可以“激活骨
骼二次发育”，实现“快速长高 5
到 20厘米”。

其实，人的身高主要是受遗
传因素影响，后天通过营养、锻
炼等措施，并不能立竿见影。而
想要通过增高钙片、增高激素、
增高拉伸器等增高产品来突破

“基因的天花板”，更是不靠谱，
也 是 不 科 学 ，这 显 然 是 在 缴 纳

“智商税”。
因此，笔者以为，要戳穿增

高 产 品 的 忽 悠 术 ，还 需 多 方 给
力。首先，电商平台要严格把好
审核关、准入关，绝不让各种忽
悠、欺骗消费者的增高产品轻易
进入平台，收割消费者的“智商

税”。其次，市场监管部门应积极
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对打着

“增高”幌子销售增高产品的商
家，该罚款的要罚款，该取缔经营
资格的要取缔经营资格，绝不让
增高产品横行于网络销售市场，
坑骗消费者。其三，相关权威部
门要加大科学知识的普及，让广
大消费者认清使用各种增高产
品增高长个是一种“伪科学”“忽
悠术”，从而帮助消费者避免上
当受骗。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应理智
对待身高焦虑，切莫被各种增高
产品所裹挟。尤其是服用保健类
药品时，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切忌“拿来主义”，轻信商家的广
告而乱买乱服，不仅没增高，反而
伤害身体健康。

笔者相信，只要平台把关，监
管到位，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再辅
以理智应对身高焦虑，就一定能
帮助消费者避免被各种增高产品
收割了“智商税”。

别被增高产品收割“智商税”

■梁 正

近日笔者去超市采购。采购
完毕，付款时才发现，少买了大
米，此时若再回去购买，超市人
多，又要再次排长队。正在犹豫
间，看到收银台边有一袋已经过
秤、包装完好的大米，品牌和分量
也皆合我意。收银员告诉我，这是
前面的顾客选购的，最后又不要
了。得知我要购买，她接连说了三
声谢谢，并保证说，商品是好的，
就在 15 分钟前顾客刚刚放下的，
请放心购买。我于是放心地带上
了这包大米。

一位在超市工作的朋友告诉
笔者，他工作的超市里每天顾客
在付款前临时不想要的商品，大
概能装满三四辆小推车，“日用百

货商品还好，就是得费点人力再
重新整理上架，而一些需要冷冻
保鲜的食品，被顾客扔下后，有时
不容易找到，待发现后，已经化
冻，甚至变质，就只能处理掉，不
能再上架销售。”

顾客中途扔掉了一件商品，
看似自己无损，其实已经损害了
自己的利益，因为商家的再次整
理商品费用，甚至商品的折损费
用都要返回加入商品中。笔者建
议，大家选购了后悔或者不再需
要的商品，可以转身多走几步，回
头放回原处。虽是举手之劳，却是
一种修养，是一种素质，利人也利
己。我们都是普通人，凡人的善
举，凡人的小善，凡人的友爱，虽
然有些微不足道，一样散发出温
暖的气息，一样值得我们珍视。

弃购商品请放回原处

以更大勇气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以更大勇气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刘天放

特价销售的临期食品 你会买吗？

■徐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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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坐公交车时，遇到一
名大嗓门的乘客，一路上电话讲
不停，其他人被迫成了他的“听
众”，乘客对此举动非常反感。其
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很多人
可能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

与这遭遇相似的，还有大庭广
众下拿手机放歌的，骑摩托带着音
响的，餐厅里大声划拳的等等，这
些行为都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

我们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
个公共的环境。每个人虽然都是
独立的个体，但相处在一起时便
要考虑他人的感受。2018 年，交
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在乘客
行为规范方面，规定乘客不得有
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等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的行为。
2019 年 5 月 15 日，《北京市轨道
交通乘客守则》实施，其中大声外
放视频或音乐被列入不文明乘车
行为，甚至可能被纳入个人信用
不良记录。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在公共
场所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城市的
文明程度。倘若每个市民都不注
重个人的这些细微行为，就会影
响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因此，在
公共场所，每一位市民都应该注
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喧哗扰
人,共同维护好城市的文明环境。

噪声扰民当止

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海淀区教委，出台“教育培训行业广告
发布重点内容提示书”，对各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做出 15点要
求。其中，明确要求培训机构广告中严
禁对升学、考试、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
暗示的保证性承诺。

（5月 20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教育培训行业发展势头迅

猛，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一些线上
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是把经费
用在提高服务质量上，而是用在铺天
盖地做广告上，加重家长的焦虑，导致

群众意见较大。
教育培训广告之所以存在诸多乱

象，主要还是缺少“严管细管”的规矩。
广告法在教育培训广告的内容上作出
了规定，各地也出台了一些法规，这对
遏制教育培训广告乱象起到了一定积
极作用。但是这些法规文件多有局限
性，对教育培训行业广告市场涵盖不
足，且缺乏执行性。海淀区发布的教育
培训行业广告“15 条禁令”，相对完整
细致，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应该
说非常及时。

“15 条 禁 令 ”，概 括 讲 有“ 严 ”和

“细”两个特点。每一条禁令都体现了
“严”的要求。比如，对所有培训行业机
构，首先都要求必须“广告主身份真
实、办学资质齐全、宣传内容不超出其
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并且明确指出
广告中严禁烘托、渲染紧张氛围，故意
造成学生或者家长的焦虑情绪；严禁
发布诱导家长将适龄儿童、青少年送
入培训机构，取代义务教育的内容。

“细”则体现在内容涵盖广泛，且
具体而细微。比如，对于广告中的具体
用语，海淀区也做了具体的限制要求，
包括不得含有“最新通知”“好消息”

“新政”等涉嫌诱导点击的描述，不得
编造“考纲变化”“考试难度加大”等政
策变化用语。

“15 条禁令”为教育培训广告定下
了规矩，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地执行。有
关部门唯有加强监管执法，才能让其
威力真正发挥出来，促使教育培训机
构依法依规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严管细管”教育培训广告
■付 彪

“我经常在超市会看到临近保质期的打折食品，
价格也便宜很多。那么，这样的食品可以选购吗？能
不能放心食用呢？”近日，有读者向记者询问临期食
品的安全性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在超市还是网上的食品店，都会
看到有特价出售的临期食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消
费者面前。这些临期食品不但不愁销，还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青睐。据阿里数据统计，每年淘宝上，都
有 210 万人在挑选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安全
吗？到底是“真香定律”还是鸡肋之选？

年轻群体是消费主力

所谓临期食品，顾名思义，是指即将到达食品保
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不等同于过期食品，属
于安全食品的范围。《反食品浪费法》中提到，食品经
营者应当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
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近年来，许多年轻人对临期食品很是“上头”。据
《2020 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者研究
报告》报告显示，在 2020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中，超过
四成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并向身边的人推荐临期食
品。报告还显示，临期食品消费群体以中青年为主，
其中 26岁至 35岁的占比为 47.8%。

“花 60 元钱买到了原价 170 多元的东西，太划
算了。”最近，市民郭虹迷上了购买临期食品。“巧
克力原价 98 元，捡漏 20 元买到，距离保质期还有
一个月；核桃原价 60 多元，捡漏只要 30 元，还有 3
个月才过期……”郭虹告诉记者 :“用打折的价格，
吃到不打折的美味，何乐而不为？只要商品没过保
质期，我都会在权衡自己是否需要、能否吃完后，
捡个漏。”

市民田晴霄自认为是一名“吃货”，线上线下她
都会购买临期食品。“晚上几点后，哪家炸鸡店、面包
店有临期食品折扣，我都心里有数。”田晴霄表示，

“我不认为购买临期食品丢面子。临期食品如果不及
时销售出去就会过期而被处理掉，造成极大的浪费。
在我看来，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买回品质并不差的
商品，既得到了实惠，也响应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号召。”

临期食品售卖，在我市各类商店早已屡见不鲜。
在市区大润发商场的“临保期商品清仓区”，醒目地
标有“临保期商品，请在保质期内使用”字眼。货架上
的商品琳琅满目，有大豆油、姜茶、麦片、方便面、口
香糖、海苔卷等食品，还有牙膏、牙刷、洗发露等日用
产品。据商场服务员介绍，该区域除了临期商品，还
有受到损伤影响出售的商品，商品本身质量均无问
题，价格各有一定程度的折扣。记者还了解到，商场
里当天没有卖完的蔬菜、临期水果等商品都会进行
特价销售。

记者在市区一家屈臣氏商店里也看到了“临期
商品清仓区”，里面不仅有食品还有化妆品、护肤品
等各类用品。商店服务员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商品
剩余保质期的长短，及时调整价格，同一种食品，剩
余保质期越短就越便宜。

特价背后存在一定消费风险

虽然临期商品市场看起来“未来可期”，但在记
者的采访调查中，部分消费者仍旧接受不了“临期”
的概念。

“日用品可以接受临期，但食品不会买临期。”
“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吃进肚子里的食物还是新鲜为
好。”“距离保质期还有一两个月的东西坚决不会

买。”持有这种观念的消费者大有人在。
市民杨静思向记者反映，自己在电商平台购

买了 3 瓶沙拉酱，当时商品描述中标注了“特价”
两个字，并未注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收到货
品后发现，3 瓶沙拉酱距过期仅有 2 个月，和卖家
沟通，却被告知特价产品均属临期食品，本身价格
低廉，不提供退换货服务。”杨静思说：“我觉得出
售临期食品必须要主动告知消费者产品临期的情
况，网购也是一样，必须在显眼处注明，而不仅仅
是‘特价’。”

网售临期食品确实大多存在着“不接受 7 天无
理由退换货”的条款，临期食品固然物美价廉，但被
标注上这一条款，难免让人有些无法接受。相比于网
店不提供退换货服务，实体店能够直观地看到产品
的状态，消费者购买起来更为放心。但对于退换货服
务，一家商店服务员表示，所售商品若为临期商品，
则无法提供退换货服务。

挑选临期食品要关注储藏条件

有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零食行业总产值
规模近 3 万亿元，再加上大量进口食品，按照每年
1%的库存沉淀计算，临期食品的市场规模至少在百
亿元以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全部报废，不仅
是糟蹋了“汗滴禾下土”的辛勤劳动，更是违反了《反
食品浪费法》。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尽管临期食品的消费群体
在不断壮大，但是，部分消费者的潜意识里仍认为

“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的产品，可能多多少少会有
点问题”。

临期食品到底能不能够放心食用呢？购买临期
食品需注意哪些？

第 909 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生陈小龙表示：“常
温保存的临期食品相对比较安全，与日期新鲜时无
差别；需低温冷藏的临期食品则可能因为没有妥善
运输、储存而存在变质的风险。若从正规渠道和商店
购买的临期食品，则基本不会有问题。”陈小龙建议
市民：“购买临期商品时，要留心商品的保存条件是
否和标签上描述的一致。同时要细心观察食品是否
出现霉变、气味改变、颜色改变、状态改变等情况，不
购买出现异常的食品。”

法律专家建议，应该积极推动临期食品“入法”，
规范临期食品的概念、临界分级标准、明示告知义务
等，确保商家货源安全，让商家、监管部门和消费者
多方做到心中有数。

■本报记者 俞映云 文／图

作为视障人士出行的“专属通
道”，盲道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近
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的多个
区域，发现不少盲道都存在被共享
单车、私家车等占用的情况，有些
盲道甚至存在“断头路”的情况，各
种盲道上的“拦路虎”，让视障者越
来越没有勇气走出家门。

（5月 18日《法治日报》）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

走出家门的盲人而言，盲
道是连接黑暗世界和喧闹
人间的桥梁，然而，现实中
这个桥梁的状况却并不乐
观，其突出表现就是，当前
占用盲道的现象仍较为严
重，虽然盲道很“忙”，却是
多被各种“拦路虎”所占，
唯独不见盲人的身影。这
不仅令盲人很受伤，也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
城市的文明礼让程度。

要知道，占用盲道等
于给盲人出行亮“红灯”，
是人为给盲人制造障碍，
增添麻烦，盲道的被占和
破损，对盲人是一种忽视
和冷漠，既给盲人出行造
成不便，也会给其他肢残
人士的出行带来困扰。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
于网络上人们对于占用盲道行为
的“义愤填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
中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
方面，盲道对盲人的重要性在很多
人心中并无概念，有些人甚至对于
盲道被占的现象表现得习以为常。

同时，盲道被占，盲人无法安全出
行，盲人出行少，不少人也就理所
当然地认为盲道“没有用”，就继续
占用盲道。

但无论如何，对残疾人的尊重
和关爱，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
度。作为视障人士出行的“专属通

道”，各种盲道上的“拦
路虎”亟须铲除，让盲道
真正发挥作用是民意所
向，势在必行。但集过往
经验，要想实现这样的
预期和初衷，显然不能
光靠记者走访、媒体曝
光，而是需要德法并举，
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首先，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自觉从思想和行
动上维护好盲道的通行
环境，为盲人出行搭建
一 个 可 以 放 心 的“ 坦
途”，不能让占用盲道成
为城市之“殇”。其次，要
在严格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及其相关条例的同时，
对症下药，拾遗补缺，出
台进一步的保障实施细
则，为从根本上铲除盲
道“拦路虎”提供必要的
法治支撑。尤其对那些

以“拦路虎”试法或屡教不改者，要
采取相应的刚性措施，以儆效尤，
以期倒逼其自觉为盲道让路，让盲
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越来
越多的视障者有勇气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乐享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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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润发商场设有“临保期商品清仓区”

近日，记者在市区永鸿国际城小区发现，小区居民、商家
在小区多处消防通道堆放了不少车辆，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
隐患。记者呼吁小区居民、商家应该提升安全意识，切勿占用
消防通道。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